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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自 2011 年首次提出“生态红线”的概念以来，中国在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上经

历了从探索实践到全面完成的转变。论文系统梳理了全国及陕西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政策及划定成果，分析了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应对措施，以期为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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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refers to the area within the ecological space that has special and important 
ecological functions and must be strictly protected by mandatory measures. It is the bottom line and lifeline for ensuring and 
maintaining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Since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red line” was first proposed in 2011, China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exploratory practice to comprehensive completion in the delineat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policies and achievement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delineation in 
China and Shaanxi Province,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deline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contro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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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生态系

统退化、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降低等生态问题突显，已成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和突出短板。加之生态保护红线自

身存在划定不尽、划定不实的问题，已建各类保护区空间上

存在交叉重叠，布局不够合理。因此，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对维护良好生态系统和重要物种栖息地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中国在划定和守护生态保护红线过程中仍面临各类冲

突、管控薄弱和边界区域受到挤占等诸多挑战。基于此，论

文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依据政策法规进行系统梳理，并把全

国和陕西省最终的生态保护红线成果作以简单阐述，重点分

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应对措施，以期为

生态保护红线严守及有效管控奠定理论基础。

1 生态保护红线政策

1.1 国家层面生态保护红线政策
“生态建设、生态安全、生态文明”的战略思想早在

1974 年开始萌芽。高吉喜 [1,2] 于 2000 年带领团队将浙江省安

吉县划为首个生态红线区域，并在实践探索过程中初步提出

了生态红线的概念。2003 年习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生

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的署名

文章中提到“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此背

景下，深圳市为防止城市建设无序蔓延危及城市生态系统安

全，率先实践探索基本生态控制线的划定及管控。随后，国

家在各省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工作中出台了系列政策法规。

自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评估之后，对于生态保护红线的

管理也在逐步推进 [3-5]。总体有两方面特点：第一，随着政

策变化的不断调整，生态保护红线的管理要求呈现出缓慢放

松的趋势。从最初的“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

的要求进行管理”的硬性要求逐步做到“生态保护红线管控

范围内有限人为活动，部分项目只需由省政府出具有限人为

活动的论证意见和不可避让论证意见即可”的弹性管理，力

争在确保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 也保障当前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第二，对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区域的不同，对应的管

理要求也不同。自然资函 71 号文中提及将核心保护区与一

般控制区的管控要求分开，并且对核心区如何细化管理以及

结合客观实际对分类管理留出了一定的调整时间。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政策梳理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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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陕西省层面生态保护红线政策
陕西省人民政府自 2007 年在《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的意见》中就提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建设生态文明的

重要内容，并把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作为林业发展

的首要任务。在划定评估工作中，根据《陕西省划定并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工作方案》（陕办字〔2017〕96 号）、《陕

西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方案》（陕环函〔2017〕914 号），

将各级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开发区域、其他有必要严格保护

的各类保护地以及通过科学评估识别的生态功能极重要区

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并与《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作了有效衔接，将秦岭核心保护区的 99%、重点保护

区的 74%、一般保护区的 22% 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最终划

定后的陕西省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 79385.7 平方公里，占全

省国土总面积 38.6%。陕西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政策梳理如

表 2 所示。

表 1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政策梳理

时间 政策法规 涉及内容

2005 年 10 月 《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 最早探索基本生态控制线的划定及管控。

2011 年 10 月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
这是“生态红线”一词首次出现在国家文件中，从国家层面提出“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的要求。

2014 年 1 月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红线划定技术指南

（试行）》

我国首个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纲领性技术指导文件，旨在保障国家

和区域生态安全具有关键作用的国土空间。

2015 年 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二十九条提出，国家确定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区域，将生态保

护红线上升至法制高度。

2015 年 5 月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
该指南在环发〔2014〕10 号基础上，经过一年的试点试用、地方

和知名专家的反馈、技术论证所形成。

2017 年 2 月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确定生态红线划定总体目标、范围和边界，确定了生态保护红线优

先地位，其他红线有关政策要按照本意见要求进行调整或废止。

2017 年 5 月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 明确了划定要求与安排，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正式全面启动。

2019 年 5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

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讲求科学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为生态可持续发展预

留足够空间。

2019 年 6 月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生

态保护红线评估工作的函的通知》
全面分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结果，指导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工作。

2019 年 6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的通知

将自然保护地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将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

具体调整给予明确规定

2019 年 8 月 关于印发《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技术规程》的通知
要求 2020 年年底前全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工作，确保生

态保护红线精准落地。

2019 年 11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

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提出完成三条控制线划定和落地，协调解决矛盾冲突。

2020 年 2 月
《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

有关工作的函》自然资函

对各类自然保护地及下属的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分区进行一次优

化、调整和整合。

2022 年 12 月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
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确保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不降

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2023 年 8 月 《中国生态红线蓝皮书》
总结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历程、方法、成果和实践案例，并提出

了完善监测评估预警长效机制的思路和建议。

表 2 陕西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政策梳理

时间 政策法规 涉及内容

2007 年 5 月
《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陕政发〔2007〕17 号）

解决集体林业历史遗留问题，落实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建立以林

业股份合作制为主导的林业经营体制。

2017 年 10 月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的通知》（陕政发〔2017〕47 号）

完成全省生态保护红线落地工作，建立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对红线区

域实施严格保护，制定生态红线管理办法。

2017 年 11 月
《陕西省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工作方案》 

（陕办字﹝ 2017 ﹞ 96 号）

依据生态保护红线指导思想，选择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土

保持为主导功能的生态保护红线，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示范。

2017 年 12 月
关于印发《陕西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方案》

的通知（陕环函〔2017〕914 号）

省级层面确定红线初步范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确定生态

保护红线总体及重点区域划定情况。

2019 年 12 月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第十五和十六条提出秦岭范围下列区域的核心保护区和部分重点保护

区范围，这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有了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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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

2.1 全国生态保护红线成果
最终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面积约 319 万平方公里，

其中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 304 万平方千米，占陆域国土

面积的比例超过 30%。划定后的陆域生态保护红线由三部

分组成：划定后的陆域生态保护红线由 3 个部分组成：一是

整合优化后的自然保护地，面积不低于 180 万平方公里，约

占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的56%；二是自然保护地外水源涵养、

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防护等生态功

能极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海岸侵蚀

等生态极脆弱区域共约 85 万平方公里，占生态保护红线总

面积的 28%；三是其他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的生态空间

约 50 万平方公里，占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的 16%。

2.2 陕西省生态保护红线成果
陕西省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为 79385.7 平方公里，占全

省国土面积的 38.6%。生态保护红线内主要包括 14 类重点

区域，包含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

并实行分级管控。其中，一级管控红线区面积 10047.7 平方

公里，二级管控红线区面积 69338 平方公里，分别占全省国

土面积 4.9% 和 33.7%。一级管控区是生态保护红线的核心

区域，主要包括各种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饮用水

水源地的一级、二级保护区和秦岭海拔 2600 米以上的禁止

开发区，二级管控区为除一级管控区外的生态保护红线区

域。一级管控区按照有关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文件要求，为保

障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功能维护，实行除科学研究、禁止一

切形式的开发建设活动外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二级管控区则

实施差别化管控措施，允许开展科学研究、适度生态旅游和

国防战略建设等活动，前提条件是主要生态功能不降低，红

线保护面积不减少。

3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过程中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3.1 存在问题 

3.1.1  划定方法和依据的不统一
目前，中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和依据尚无统一规

范，缺乏科学合理的划定工作方法、依据和具体的指导细则，

导致划定工作在操作层面上存在困难。这包括对“调入”空

间的指导不足，以及对人为活动空间的管制规则不明确。例

如， 生态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的协调问

题，原生态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

分头展开，而非统筹划定、统一管理，导致三者之间存在交

叉重叠难以落地的问题 [6]。这种不统一不仅影响了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效实施，也增加了管理上的难度。

3.1.2  与相关规划衔接不够
现行的相关规划如国土空间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都未考虑到生态保护红线问题，使得生

态保护红线与这些规划之间的衔接存在困难 [7]。以陕西省为

例，该省编制的省级各类规划多达 100 多个，由于没有合理

的规划协调机制，造成生态保护红线与相关规划衔接难度较

大。具体来讲不同部门之间权责与利益的冲突，环保部门强

调生态的保护，国土部门强调耕地的保护，而城建部门则强

调城市建设，在规划中没有相对统一的理念，在用地功能布

局、用地规模等关系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缺乏交流，使得生

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具体落实的技术路线不尽相同。

3.1.3  边界划定的不确定性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边界的不确定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与耕

地、建设用地、规划建设区范围、人工商品林、矿业权的重

叠，以及与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的衔接问题上 [8-9]。  

这些问题导致生态保护红线在实际划定或调整过程中面临

着双重挑战，一方面需要局部微调以解决与现有用地和规划

的冲突，另一方面是目前管控措施较为薄弱，监测评估体系

尚未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并未健全，考核追责机制深化也存

在部分问题。同时由于保护地空间界限不清、交叉重叠、多

头监管、政出多门等问题，导致管理效率低下。这些问题直

接影响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效果，使得一些重要的生态区

域未能被有效地纳入保护范围。    

3.1.4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损区尚未纳入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损区 主要包括因生态环境服务功

能损失而遭受影响的区域，通常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损

失，导致其生态安全格局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区域的生态

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10]。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损区包括水源

涵养、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水域生态系统以及影响

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产力的生态廊道等区域 [11]。受

区域内重要自然保护地、国家公园等的边界划定存在不确

定性的影响，且以自然保护区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未

时间 政策法规 涉及内容

2020 年 12 月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三线一单”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陕政发〔2020〕11 号）

包括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功

能重要区、生态环境敏感区作为优先保护单元。

2020 年 10 月
《关于加快建立并监督实施陕西省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的实施意见》

“三条控制线”出现矛盾时，生态保护红线要保证生态功能的系统性

和完整性。

2023 年 5 月
《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陕自然资规〔2023〕2 号）

贯彻落实（自然资发〔2022〕142 号）基础上，加强人为活动管控和

临时用地管理、严格生态保护红线监管。

2023 年 9 月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内有限人为活动认

定和重大项目不可避让生态保护红线论证工作的

通知》（陕自然资规〔2023〕19 号）

对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认定和重大项目不可避免生

态保护红线的论证，各级严格把关，按照工作程序开展工作。

续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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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些地区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存在建设不详等问题，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损区尚未纳入生态保护红线。 

3.2 应对措施
首先，为了解决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和依据的不统

一问题，需要加强统一规范和提升科学合理性。目前，中国

对生态红线的划定方法和依据尚无统一规范，这导致了对如

何进行科学合理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没有统一的方法

和依据。因此，应尽快制定和实施统一的划定标准和依据，

确保划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主要包括明确划定的原则、方

法和程序，以及划定过程中需要考虑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人类活动的影响等因素。

 其次，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相关规划衔接不够的应对

措施主要包括推动生态保护红线有关立法、建立健全生态保

护红线审批程序、明确生态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

线的衔接规则、加强对“调入”空间的指导等。 这些措施旨

在通过法律和制度的建立，明确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依据和

审批程序，确保生态保护红线与相关规划的有效衔接。

再次，加强科学评估和依据，在进行生态保护红线的

划定时，应基于科学评估和充分的研究依据，确保划定的合

理性和有效性，主要包括对生态系统的敏感性、脆弱性以及

生态功能重要性的综合评估。 明确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的

边界，对于区域内的重要自然保护地、国家公园等的边界划

定应更加明确和精确，确保关键区域的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

性得到有效保护。

最后，尽管生态保护红线已经建立了覆盖面积较大、

类型多样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但保护网络仍存在空缺，部分

重要生态系统类型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尚未得

到有效保护 [12]。后续相关部门应从生态保护红线调查监测、

评估预警、风险防控、监督考核、生态补偿等方面入手，进

一步完善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模式与管理制度，从而有效提升

保护成效。

4 结语

生态保护红线是确保国家生态安全的生命线，是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 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不

仅能够保护重要的生态系统，还能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一举措体现了对自然环境

的尊重和保护，是对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理念的实践。通过

严格管控重要生态空间，可以有效防止因过度开发而导致的

生态环境破坏，从而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总之，

中国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不仅体现了对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视，也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的表现。通过科学合理的

规划和严格的管控措施，旨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

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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